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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光电”或“公司”）于 2026年

6月 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业

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6年 4月 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41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马伟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新余市风光无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风光无限”）发行

6,248,823股股份、向太原市瀚创世纪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下称“瀚创

世纪”）发行 1,249,764股股份以及支付部分现金，购买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瀚文化”）100%股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风光无限、瀚创世纪等

承诺华瀚文化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应实现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800万元、3,136万元、3,512万元、3,934万元、4,406

万元，合计 17,788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交易对方将按照签

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各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就华瀚文化 100%股权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减

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补偿期内已补偿现金，

则补偿义务人应就减值补偿金额对公司另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先以本次交易中

取得的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减值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根据其

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股权比例承担补偿责任。保证人申碧慧、马晋瑞、



高文晶、于海龙对上述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在触发盈利补偿的年度，且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小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时，则公司对华瀚文化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额大于历史

年度已补偿金额与当年度盈利承诺补偿金额之和，则补偿义务人应进一步向公

司补偿，使补偿金额等于期末减值额。

三、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1、股份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选择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则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确定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人民币 1元的对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或无偿赠送给获赠股东。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该补偿义

务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的股权比例÷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因公司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实施派发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2、现金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选择以现金方式补偿，则其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

计算确定：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该补偿

义务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的股权比例

3、股份与现金混合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采取股份与现金混合方式进行补偿，则补偿义务人所补偿股

份数与现金金额应满足如下公式：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总金额×该单个补

偿义务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的股权比例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该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补偿股份数×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该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所补偿现金金额

四、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情况

1、业绩完成情况

2015年至 2019年，业绩承诺累计金额为 17,778万元，实际累计实现金额



为 4,549.12万元。根据公式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数据可算出：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华瀚文化原股东因业绩未达标累积应补偿金额为 27,091.01万元。

2、减值测试情况

按照《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约定，

在触发盈利补偿的年度，则公司对华瀚文化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第 34-00047号），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华瀚文化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

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华瀚文化发生减值

33,455.40万元。

3、补偿事项说明及确认

根据上述公式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数据可算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华

瀚文化原股东因业绩未达标累积应补偿金额为 27,091.01万元。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华瀚文化 100%股权减值金额为 33,455.40万元，减值额大于累积盈利补

偿金额，故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取减值额与累计盈利补偿

金额中的较大值确定华瀚文化实际应补偿金额为 33,455.40万元。

4、起诉情况

基于前期公司与标的公司华瀚文化交易对手方签订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等协议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专项审核报告，公司向补偿义务人追究其

需承担的补偿义务。该案件的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4日、2026年

1月 29日披露《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5-001）、《关

于业绩补偿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5、判决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粤 03民初 212号》，

风光无限应交付公司股票 1,544,866股，由公司以 1元回购并注销；瀚创世纪应

交付公司股票 593,130股，由公司以 1元回购并注销；两合伙企业合计应交付

2,137,996股。同时，风光无限需以 35,686,999.37元为基数支付逾期利息，瀚创

世纪需以 13,701,531.36元为基数支付逾期利息。此外，新余市德塔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应支付业绩补偿金 8,667.276万元及相应逾期利息。

综上所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瀚文化各补偿义务人合计仍需补偿的股票

合计 2,137,996股，应补偿的现金合计 8,667.276万元。

五、本次拟以 1 元回购并注销的股份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华瀚文化补偿义务人风光无限和瀚创世纪发来的《特

定股东充分知晓并同意本次回购注销业务的承诺函》，其对补偿款中以股份方

式补偿的应补偿股份数予以确认，其中风光无限确认应补偿股份 1,544,866股并

同意由公司以 1元价格回购注销，瀚创世纪确认应补偿股份 593,130股并同意

由公司以 1元价格回购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股东名称 本次拟回购并注销的股份数量（股）

1 华瀚文化 风光无限 1,544,866
2 华瀚文化 瀚创世纪 593,130

小计 2,137,996

六、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联建光电关于本次回购注销的内部审

批程序、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及价格均合法、有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联建光电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特定股东充分知晓并同意本次回购注销业务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23日


